
保险产品说明

保险条款名称 华泰财险雇员及外部人员欺诈和盗窃损失保险

（注册号：H00015430612017051930511）

保障范围 第一条.保险责任

(1) 内部及外部犯罪或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失：

(a) 保险人将在赔偿限额的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由于下述单一的或

一系列相关、连续或重复出现的行为而在全球范围内所遭受的直接经

济损失：

(i) 内部犯罪或违法行为；

(ii) 外部犯罪或违法行为（包括非雇员实施的盗窃抢劫）。

(b) 如被保险人对客户的金钱、有价证券或财产具有照管、监管以及

控制的义务，因被保险人所遭受的内部或外部犯罪或违法行为致使被

保险人在保险期间或延长发现期内发现自身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保

险人将在赔偿限额的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由于上述单一的或一系列

相关、连续或重复出现的行为而在全球范围内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但是，如果该损失是由于雇员与该客户或其雇员的恶意串通所造成的，

则保险人不负任何赔偿责任。

保险人予以赔偿的损失必须在保险期间结束前发生，且被保险人在保

险期间或可能适用的延长发现期发现并且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承保的

损失不包括本保险合同“除外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2) 金钱和有价证券的损失，及财产的损坏：

保险人将在赔偿限额的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由于下述原因而遭

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a) 金钱或有价证券不明原因的实际毁灭或消失；

(b) 因任何人的不诚实及违法行为而造成被保险人所有的财产的损

坏，或其客户的财产的损坏（但限于被保险人对该客户的财产具有的

照管、监管以及控制的义务）。

保险人予以赔偿的损失必须在保险期间结束前发生，且被保险人在保

险期间或可能适用的延长发现期发现并且通知保险人。保险人承保的

损失不包括本保险合同“除外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3) 费用、成本以及开支：

(a) 在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险人将赔偿被保险人为了确

定和量化本保险合同承保的损失所花费的任何合理的审计费用或调查

成本，但不包括被保险人的内部成本和薪金。



(b) 在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险人将赔偿被保险人对由于

本保险合同承保的损失导致的任何请求、索偿或法律程序进行抗辩所

花费的合理的法律费用。

(c) 在保险人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保险人将支付被保险人花费

的，由于承保的损失造成的被保险人计算机、网络或电子商务服务系

统（或应用软件系统）重新安装、设置以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运行性

能所花费的合理成本。上述为计算机成本的数额，该数额将以本保险

合同明细表第 4(2)项中约定的分项限额为限。

上述承保的费用、成本以及开支的赔偿将作为赔偿限额的一部分。同

时，被保险人不需要就上述承保的费用、成本以及开支承担免赔额。

保险期间 除另有约定外，保险期间为一年，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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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除外责任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以下损失或由于以下原因所造成的损失：

(1) 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罚款、违约金或损害赔偿金，但本保险

合同承保的损失所导致的具有补偿性质的赔偿金则不在除外之列；当

被保险人选择了相应的扩展条款，则本保险合同第三条“扩展承保”中
承保的违约金也将不在除外之列；

(2) 在保险期间开始之前被保险人已经发现的任何损失；

(3) 由任何控制被保险人经营的人造成的损失，或与其参与的行为有

关的损失；

(4) 在被保险人已经知晓雇员从事欺诈、不诚实或犯罪行为后由于该

雇员造成的损失。如果发现该雇员的欺诈、不诚实或犯罪行为的人与

该雇员相勾结，则本除外责任不适用；

(5) 任何产品召回的成本及开支；

(6) 被保险人拥有或占有的，并以经营为目的的处所的损坏或毁损；

(7) 本保险合同第三条“扩展承保”的赔偿范围之外的间接损失或随

之而生的损失；

(8) 收入或利润；

(9) 机密信息的丢失，但是，保险人将承保因机密信息被用于从事本

保险合同所承保的行为而造成的损失；

(10) 直接或间接由于信贷安排、伪造账目、进行有价证券交易、商品

交易、期货交易、期权交易、货币交易、外汇交易或类似的交易所造

成的损失，除非该损失是由于内部犯罪或违法行为而导致的，并且使

雇员或与雇员勾结的个人或组织获得在薪金、佣金、报酬、奖金、晋

升、奖励、利润分成、养老金或任何其他的员工福利之外的不正当经

济利益；



(11) 任何由雇员导致的损失，除非该损失在内部犯罪或违法行为项下

承保。

退保条件标准和

退保流程时限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保险合同另有规定外，本保险合同可由“投保人”或其

代理人通过给保险人邮寄保险合同解除通知书至明细表中列明的地址

而被解除，且自保险人收到投保人书面通知之日起，保险合同解除。

若由“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

之日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保费后，30 日（如果没有特定的日

期默认 30 日）内退还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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